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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018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宁波港        编号：临 2025-006 

债券代码：175812        债券简称：21 宁港 01 

 

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延期履行同业竞争承诺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 

 

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“上市公司”或“宁

波港”）于近日收到间接控股股东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间接控股股东”或“省海港集团”）发来的《关于延期

履行同业竞争承诺的函》，就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中涉及其参

股 30%的上港集团平湖独山港码头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港独山港

码头”）的承诺部分申请延期履行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一、原承诺事项的具体内容 

为了深入贯彻浙江省委、省政府全面推进全省海洋港口一体化发

展重大决策部署，统筹沿海港口和义乌陆港的运营，发挥“5+1”港

口布局和码头功能，统筹增强公司作为港口运营龙头的功能，进一步

提高公司经营效益，同时也为了解决公司和间接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

竞争问题，2017 年 8 月，公司与省海港集团签署《委托管理运营服

务协议》，省海港集团将其全资子公司温州港集团有限公司、嘉兴港

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嘉兴港务投资有限公司、浙江义乌港有限公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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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兴港海盐嘉实码头有限公司，控股公司浙江海港独山港务有限公司、

嘉兴杭州湾石油化工物流有限公司，参股公司上港集团平湖独山港码

头有限公司、浙江嘉兴港物流有限公司及其上述企业的下属子公司委

托给公司进行经营管理，委托管理期限为一年，期满后自动顺延。前

述关联交易已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关联董事已

回避表决，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的会议意见和事前认可意见，董事会

审计委员会已发表同意的会议意见，具体详见《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

公司与间接控股股东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<委托管

理运营服务协议>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7-031）。 

2020 年 3 月 10 日，为进一步解决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同业竞争问

题，省海港集团作出以下承诺： 

（一）省海港集团将继续履行 2016 年 1 月 22 日出具的《宁波港

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关于避免从事同业竞争的承诺函》； 

（二）省海港集团承诺在五年内将八家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（注：

八家公司指省海港集团下属嘉兴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嘉兴港务投

资有限公司、温州港集团有限公司、浙江义乌港有限公司、嘉兴港海

盐嘉实码头有限公司、嘉兴杭州湾石油化工物流有限公司、浙江嘉兴

港物流有限公司、上港集团平湖独山港码头有限公司）在符合法律法

规规定和证监会有关规则的前提下，以适当的方式注入上市公司或者

通过其他合法合规的方式解决上述同业竞争问题； 

（三）在作为上市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期间，除上述已承诺事项

外，省海港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亦不会

从事任何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经济

组织利益的活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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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省海港集团承诺将促使其沿海港口的货物装卸、港口物流

等港口经营业务全部由上市公司或其下属公司开展。 

二、承诺履行情况及延期履行同业竞争承诺的说明 

（一）承诺履行情况 

省海港集团自作出上述承诺以来，一直致力于积极履行上述承诺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除上港独山港码头外，其余主体均已通过注入上

市公司、转让给外部第三方或注销等方式解决了同业竞争问题。 

就上港独山港码头，公司与省海港集团已于 2017 年 8 月签署《委

托管理运营服务协议》，省海港集团将上港独山港码头委托给公司进

行经营管理至今。 

（二）延期履行同业竞争承诺的说明 

省海港集团认为，将上港独山港码头注入上市公司应在有利于上

市公司未来发展和符合上市公司公众股东利益的原则下进行，上港独

山港码头为省海港集团参股 30%、上海国际港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

司控股 65%、平湖市独山港港务投资有限公司参股 5%的企业，实际

由上海国际港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控制。截至目前，上港独山港

码头的持续盈利能力较弱，注入上市公司不利于上市公司质量提升，

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。同时，上市公司通过委托管理收

取托管费，为上市公司增厚了收益、减少了风险，亦避免了现时履行

承诺收购的大额现金流出。因此，省海港集团于 2025 年 2 月 12 日

出具《关于延期履行同业竞争承诺的函》，拟将原承诺的履行期限在

原承诺到期之后再延长五年至 2030 年 3 月 10 日，原承诺的其他内

容保持不变。 

上述承诺延期履行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开展造成不利影响，承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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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将继续推进。本次承诺延期履行符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

指引第 4 号──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

定，不会对公司资产造成损失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，不存

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三、延期履行同业竞争承诺的审议程序 

（一）董事会审议情况 

2025 年 2 月 17 日，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延期履行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》，关

联董事已回避表决，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监事会审议情况 

2025 年 2 月 17 日，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延期履行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》。 

公司监事会认为：本次承诺延期履行符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

监管指引第 4 号──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

的规定，不会对公司资产造成损失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董事会在审

议该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审议通过，

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表决程序合法有效。该事项尚需提交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

2025年2月17日，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延期履行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》。 

独立董事一致认为：本次承诺延期履行符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

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──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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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的规定，不会对公司资产造成损失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将该事项提

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此项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

（二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

（三）公司 2025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意见 

（四）承诺人《关于延期履行同业竞争承诺的函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2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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